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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规范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管理，推动本社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，按照有关政策精神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 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范围为当年可分配收益，包括当年收益与年初未分配收益。
第三条  本社按照效益优先原则开展集体经济收益分配。根据年度收益情况，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、计提章程规定的公积公益金后，根据可分配收益情况，确定分配额度和分配比例。
第四条  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按照提取公积公益金、向成员分配收益、其他分配的顺序进行。
第五条  本社开展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条件为：当年成员人均可分配收益原则上达到       元以上，且本社集体可分配收益原则上达到       万元以上。（具体金额可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情况自行决定）。
第六条  本社当年可分配收益为负、无经营性收入或者经营性负债占经营性资产的比例超过100%等情形的，不开展成员分红。
第七条  本社开展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前，对年度收益情况进行清理，对不纳入收益分配范围的各项资金（财政扶贫和衔接资产收益、光伏发电收益和代上级部门发放的各类补助、救济金），一律不纳入分配；应纳未纳入收益分配范围的各项资金，及时纳入核算。
第八条  收益清理结束后，由理事会制定年度收益分配方案，收益分配方案应包括收益分配年度、当年各项收入、支出金额、本年收益金额、可分配收益总额、收益分配项目、参加分配成员人数、到户分配金额等事项。
第九条  本社年度收益分配方案应参照执行“四议两公开”程序，经成员（代表）大会讨论通过后，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。
第十条  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方案确定后，需向全体成员公示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，保证收益分配额度、审批结果、资金使用、操作步骤等公开公正、阳光透明。
第十一条  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方案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方可执行分配兑现。开展分配时，由理事会制作收益分配表，通过银行转账兑付。
第十二条  收益分配完成后，本社理事会将分配兑现情况向全体成员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7天。公示结束后，将收益分配方案、会议决议等书面材料、收益分配表，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。
第十三条  本社开展集体经济收益分配，必须严格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、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，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，定期公开财务收支情况，便于成员监督。
第十四条  本社建立健全收益分配审计制度，定期聘请第三方对本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情况进行审计，强化收益分配外部监督。



















